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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文件

普府〔2024〕88 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调整

洵阳新村第一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洵阳新村

第二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的批复

上海市普陀区石泉路街道办事处：

你街道报来的《关于调整洵阳新村第一社区居民委员会和洵

阳新村第二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的请示》（石办〔2024〕18

号）已收悉。经研究，同意调整洵阳新村第一社区居民委员会和

洵阳新村第二社区居民委员会管辖范围。

特此批复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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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民政局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4日印发


